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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发改发〔2026〕5号
 
	关于进一步明确享受优惠水量

低收入家庭范围的通知

井源水务（洪泽）有限公司、淮安市洪泽区自来水有限公司、淮安市洪泽区农村供水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3〕2676号）和省发展改革委 省住建厅《江苏省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苏发改规发〔2022〕9号）精神，经研究，现将享受优惠水量对象的范围明确为：经区民政部门认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特困供养人员、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和区总工会认定的建档困难职工家庭。优惠水量基数等其余事项仍按《关于城区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价格制度的通知》（洪价〔2016〕49号）执行。

    此通知自2026年2月1日执行。

淮安市洪泽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淮安市洪泽区民政局

                                   淮安市洪泽区总工会
 2026年1月26日



抄送：区住建局、区水利局、区市场监管局

淮安市洪泽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1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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